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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1915号上海新虹桥国家会展中心灿辉希尔顿花

园酒店3楼花园二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XU� HUANXIN（徐焕新）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9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 36,600,536股，约占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3.1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

36,049,211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2.75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551,

32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34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559,325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35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8,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5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551,325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3480%。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议案，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600,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5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600,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5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600,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5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600,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5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600,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5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600,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5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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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1】第 230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年报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做出书面

说明，并在2021年5月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

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年报问询函》中的问题进

行逐项落实。 但由于《年报问询函》中部分问题需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1年5月27日前回复《年报问询函》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相关方积极推进《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

告。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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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27）。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15:00-17: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198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投票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黎曙先生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13名，代表股份共计244,547,84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5.5543%。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名，代表股份共计242,691,18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5.284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名， 代表股份共计1,856,65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69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987,9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890%。

（七）公司部分董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浙江六和律师事

务所高金榜律师、卢飞燕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现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讨论《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24,8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6%；反对

1,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000%；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讨论《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2,724,8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6%；反对

1,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000%；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讨论《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2,729,0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63%；反对1,

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113%；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01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讨论《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42,733,0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9%；反对1,

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25%；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讨论《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20,8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29%；反对1,

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988%；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13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讨论《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29,0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63%；反对1,

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113%；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01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讨论《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24,8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6%；反对

1,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000%；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25%。

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八）审议讨论《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33,0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9%；反对1,

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25%；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讨论《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33,08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9%；反对1,

814,757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25%；反对1,814,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28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金榜律师、卢飞燕律师出席会议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同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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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1366号凯悦酒店6楼沙龙厅6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935,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9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伟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燕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296 99.9990 800 0.0008 1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296 99.9990 800 0.0008 1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196 99.9989 900 0.0009 1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196 99.9989 900 0.0009 1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196 99.9989 900 0.0009 1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196 99.9989 900 0.0009 1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296 99.9990 800 0.0008 1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896 99.9996 200 0.0002 100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4,296 99.9990 800 0.0008 100 0.0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张伟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92,933,997 99.9987 是

10.02 选举汪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92,933,997 99.9987 是

10.03 选举许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92,933,997 99.9987 是

10.04 选举沈华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92,933,997 99.9987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孙爱丽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934,000 99.9987 是

11.02 选举马振亮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933,997 99.9987 是

11.03 选举田新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933,997 99.9987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涂科云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92,934,001 99.9987 是

12.02 选举周热情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92,934,001 99.998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16,936,730 99.9940 900 0.0053 100 0.0007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6,936,830 99.9946 800 0.0047 100 0.0007

8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6,937,430 99.9982 200 0.0011 100 0.0007

9

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16,936,830 99.9946 800 0.0047 100 0.0007

10.01

选举张伟明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

16,936,531 99.9929

10.02

选举汪哲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

16,936,531 99.9929

10.03

选举许云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

16,936,531 99.9929

10.04

选举沈华峰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

16,936,531 99.9929

11.01

选举孙爱丽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36,534 99.9929

11.02

选举马振亮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36,531 99.9929

11.03

选举田新民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36,531 99.992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属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5、7、8、 9、 10、 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果、饶梦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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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

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剑环境” ）于2021年5月20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此外，公司已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就上述事宜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张伟明

非独立董事：张伟明、汪哲、许云、沈华峰

独立董事：孙爱丽、马振亮、田新民

（二）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张伟明 张伟明、田新民、沈华峰

审计委员会 孙爱丽 张伟明、孙爱丽、田新民

提名委员会 田新民 张伟明、田新民、马振亮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田新民 张伟明、田新民、马振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涂科云

股东代表监事：周热情

职工代表监事：刘庆磊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张伟明

副总经理：许云、章学春、张燕

董事会秘书：张燕

财务负责人：金明

审计部负责人：张运

证券事务代表：郑雪莹

上述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管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李冠群先生、郑凤娟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钱霞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苗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履职期间在《公司章程》赋予

的职权范围内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治理、推动公司发展和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做

出了卓越贡献，公司对其表示衷心感谢和由衷敬意！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张伟明先生：男，生于1980年，上海交通大学EMBA。 2018年11月，入选“千帆行动” 上海市青年

企业家培养计划“新锐型” 青年企业家序列。 2001年5月至2005年2月，浙江绍兴新光暖通器材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2005年9月至今，上海盛剑通风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剑通风” ）总经理；2012年5月至

2018年4月，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剑有限” ）执行董事、经理；2018年4月至今，

盛剑环境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3月至今，江苏盛剑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盛剑” ）执行董

事、总经理；2017年10月至今，北京盛科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盛科达” ）执行董事。

2、汪哲女士：女，生于1980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2008年1月至今，盛剑通风历

任监事、现任执行董事；2016年3月至今，江苏盛剑监事；2012年5月至2018年4月，盛剑有限监事；2018年

4月至今，盛剑环境董事；2017年10月至今，北京盛科达总经理。

3、许云先生：男，生于1976年，本科学历。 2000年9月至2001年12月，江苏兆胜空调有限公司技术员；

2002年4月至2005年4月，昆山凌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苏州璨宇光学有

限公司工程师；2007年2月至2008年2月，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工程师；2008年3月至2010年4月，盛剑

机电工程部经理；2010年5月至2010年10月，昆山扬皓光电有限公司工程师；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工程师；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主管；2012年3

月至2015年3月，盛剑机电工程部副总经理；2015年4月至2018年4月，盛剑有限工程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电子工业事业部总经理；2018年4月至今，盛剑环境董事、副总经理、电子工业事业部总经理。

4、沈华峰先生：男，生于1988年，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斯伦贝谢（中

国） 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师；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7年1月至

今，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5、孙爱丽女士：女，生于1972年，博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1996年7月至2005年8月，上海开放大学经

管系讲师；2006年9月年至2009年8月，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会计系主任；2010年2月

至今，历任上海杉达学院商学院副教授、教授；2018年4月至今，盛剑环境独立董事。

6、马振亮先生：男，生于1972年，硕士学位。 1996年7月至2000年4月，震旦行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经理；2000年5月至今，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监；2018年4月至今，盛剑环境独立董

事。

7、田新民先生：男，生于1966年，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

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少数民族联合会会长。

主要从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领导力、创造力和高教管理研究。 近年来共出版专著2本、教

材3本，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多篇科研论文。 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资助课

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重大项目，并多次负责政府、企业及公共行政部门

委托的科研项目。

2012年12月至今，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和副主任、上海市

少数民族联合会副会长。 其他兼职有：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与秘书长、中国领导力研究中心

主任、全球劳动力管理学会特聘顾问、上海市教委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职业咨询师资格认证专家、上海市

企业联合会民主管理专业委员会顾问等。 2019年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国务院

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曾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14）、三次国务院表彰“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1994、2009、2019）、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奖（2007）、二次获“上

海市优秀社会科学学会工作者” 称号（2007、2018），并于2009年10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及天安门国庆60周年阅兵观礼。

8、涂科云先生：男，生于1986年，学士学位。 2004年8月至2005年10月，浙江绍兴新光暖通器材有限

公司生产技术人员；2005年11月至今，盛剑通风历任生产主管、现任生产总监；2018年4月至今，盛剑环

境历任装备事业部制造中心总监、现任供应链管理部总监、监事会主席。

9、周热情先生：男，生于1965年，硕士学位。 1988年7月至1993年8月，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技

术主管。 1996年2月至1998年2月，上海汽巴高桥（合资）化学有限公司生产主管；1998年2月至2004年3

月，上海浦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2004年4月至2009年2月，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09年3月至2012年8月，北京江南装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上海

科技投资公司投资二部副经理；2014年8月至今，历任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投资部副

总经理、科技金融部总经理；2018年12月至今，盛剑环境监事。

10、刘庆磊先生：男，生于1983年，本科学历。 2006年10月至2012年6月，盛剑通风品质管理经理；

2012年7月至今，盛剑有限电子工业事业部工程部总监；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盛剑环境监事；2018

年4月至今，盛剑环境电子工业事业部工程部总监。

11、章学春，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生于1982年。 学士学位。 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中

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2010年4月至2012年1月，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2012年2月至2015年4月，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高级工程师；2015年5月

至2018年4月，盛剑有限执行副总经理；2018年4月至今，盛剑环境副总经理、合同商务部总经理

12、张燕，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女，生于1985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具有国家法

律职业资格。 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北京市德昀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北京

华录亿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务专员；2014年4月至2018年1月， 国浩律师 （北京） 事务所执业律师；

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核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控部法律主管；2018年6月至今，盛剑环境历任

董事会秘书、现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3、金明，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生于1982年，学士学位。 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建滔

积层板（昆山）有限公司会计；2009年6月至2014年6月，三一重机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14年6月至2016

年5月，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长；2016年6月至2018年8月，上海广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2018年8月至今，盛剑环境历任财务经理，现任财务负责人。

14、张运，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生于1989年，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2014年7月至

2016年2月，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本主管；2016年3月至2018年7月，上海追日电气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2018年8月至今，盛剑环境总经理助理。

15、郑雪莹，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女，生于1995年，本科学历。 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助理；2019年10月至2021年1月，盛剑环境董事会秘书助理；

2021年1月至今，盛剑环境证券事务代表。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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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

20日（星期四）在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1366号凯悦酒店6楼沙龙厅6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经全

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伟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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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

20日（星期四）在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1366号凯悦酒店6楼沙龙厅6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经全

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涂科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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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14:00起，会期半天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公司行政楼五楼2号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志平先生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

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01,661,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60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6,235,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80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5,426,8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80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538,1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6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28,1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509,9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72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通讯参会）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君合（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审议〈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拟与关联方广东省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贷款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8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所涉关联股东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

司，以及自然人股东谢立民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万晶、朱伟聪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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